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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為貫徹民生主義土地政策，防止土地投機壟斷，促進地盡其利，

以達地利共享之目標，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下稱本局)於民國 67年 7月

1 日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設立「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

基金」(下稱本基金)，辦理照價收買、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等業務，

其主要收入來源有三：一是照價收買土地及改良物處分後所得盈餘款、

租金及使用費，二是區段徵收土地的處分盈餘款收入，三是市地重劃

抵費地的處分盈餘款半數收入。本基金依法編列為附屬單位預算1，係

為「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之作業基金2，作業基金係

專款專用、自給自足，並以收取價款方式收回其成本供循環運用，而

不以營利為目的。在不影響基金運作下，截至 106 年基金盈餘累積上

繳市庫達 520億元，挹注市府財政甚鉅。 

本基金主要用途有三: 一是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之補償價款。

二是區段徵收土地及其改良物之補償價款、地上物拆遷及各項補助費

用、公共設施費用。三是市地重劃之重劃費用、工程費用、未配及少

配土地之現金補償。截至目前，全市已辦理 57處整體開發（區段徵收

16 處、市地重劃 41 處），開發總面積達 1,815.8 公頃，約占臺北市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比率 14%。又辦理整體開發所需之經費，均由本基金支

應，換句話說，臺北市都市發展用地有 1/10以上都是透過實施平均地

權基金投資建設，而歷年的開發案，均配合本市都市發展的需要，對

於舊市區更新、新社區開發、河道整治、公共設施、科技經貿園區用

地取得等重大目標，可說是居功厥偉。 

  

                                                      
1 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 點第 1 項規定，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包括營業基金、作業

基金、債務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 

2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2 條規定，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 目所定之作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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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依相關法令規定，本基金屬作業基金，其性質為具自償性，自負

盈虧，循環利用，惟依法令於年度終了時，盈餘超過預算部分（稱為

超預算賸餘）須辦理繳庫，若因預算編列之預期與執行結果有落差而

導致繳庫之結果，將造成可運用基金金額下降，不利未來開發之推動。

法令及議會決議等亦規定，本基金歷年營運之累積盈餘，需視情況以

10%之比例辦理繳庫，過往基於市政需要，資金較為充裕之情形下均配

合辦理，惟累積盈餘之計算基礎除計入現金外，尚計入應收款項、長

期投資以及固定資產等，若固定按累積賸餘 10%之比例繳庫，將有可能

造成基金現金不足，無法支應臺北市(下稱本市)將來擬辦理之社子島、

木柵路四、五段區段徵收及內湖區第九期市地重劃區等整體開發案。

基於以上問題，為健全本基金之營運效率及績效，本研究將蒐集相關

文獻及理論、法令、歷年預決算整理以及本國其他五都實施平均地權

基金之相關執行情形，並提出結論與建議，期能做為日後預算編製、

盈餘繳庫之參考。 

 

二、 研究目的 

依前研究動機說明，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為避免辦理超預算賸餘繳庫，檢討超預算賸餘產生之原因及

繳庫合理性。 

(二) 為避免本基金現金水位急速下降，檢討累積賸餘繳庫計算基

礎之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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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方法為文獻研究法、敘述統計法。說明如下： 

(一) 文獻研究法：參考國內有關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基

金等相關著作進行文獻蒐集及理論探討，並分析歸納，

探究本基金運用之合理性。本研究蒐集國內之碩博士

論文等文獻及相關法令，如預算法、平均地權條例施

行細則、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 

(二) 敘述統計法：蒐集本基金歷年超預算賸餘、累積賸餘

繳庫情形，以及本府及其他五都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繳

庫情形並加以整理進行分析，依其情形歸納並闡述問

題， 研擬面對之課題及對策。 

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詳圖 1，透過文獻探討、資料蒐集、問題分析，提

出結論與建議。 

 

 

 

 

 

 

 

 

 

 

 

 

 

 

 

 

圖 1 本研究流程圖 

研 究 動 機 及 目 的 

相關資料蒐集與整理 

文獻探討 

面臨問題探討 

超預算賸餘繳庫

情形探討分析 

累積賸餘繳庫情形

計算基礎探討分析 

結 論 與 建 議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基金之定義與分類 

基金是指政府為特定目的或執行特定用途而單獨劃分管理之

一種預算資源，處理其資產、負債、準備、基金餘額及收支事項，

係一獨立之財務與會計報導個體。依預算法第4條規定，稱基金者，

指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其他財產。 

依預算法第 4條規定，基金依用途區分為普通基金及特種基金

兩大類： 

一、 普通基金：所獲財源係用以支應政府機關對所有民眾之

一般服務所需者，如各單位局處等單位預算之用途，屬

一般政務性質，為普通基金之一環。 

二、 特種基金：歲入具備特殊任務或目的稱之，分為 6 種，

如表 1： 

(一) 營業基金：供營業循環之用。以臺北市政府(下稱本府)

為例，如財政局主管的臺北市動產質借處、交通局主

管的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 

(二) 債務基金：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

本之用，如財政局主管的臺北市債務基金。 

(三) 信託基金：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益，依所

定之條件管理或處分者，本府目前無信託基金，於中

央機關如勞動部主管的勞工退休基金。 

(四) 作業基金：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如

地政局主管的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工務局主管

的臺北市共同管道基金。 

(五) 特別收入基金：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如

地政局主管的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都市發展局主管的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 

(六) 資本計畫基金：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劃

者，本府目前無資本計畫基金，於中央機關如國防部

主管的國軍老舊營舍改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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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類特種基金定義表 

特種基

金種類 
定 義 臺北市政府各類基金 

營業基金 供營業循環運用者 

1. 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2.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3.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4.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基金 

債務基金 

依法定或約定之條

件，籌措財源供償還

債本之用者 

臺北市債務基金 

信託基金 

為國內外機關、團體

或私人之利益，依所

定條件管理或處分者 

- 

作業基金 
凡經付出仍可收回，

而非用於營業者 

1. 臺北市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

及急難貸款基金 

2. 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3. 臺北市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  

4. 臺北市市場發展基金  

5. 臺北市共同管道基金 

6. 臺北市公有收費停車場基金 

7. 臺北市社會福利發展基金 

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醫療基金 

9. 臺北市住宅基金 

10. 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 

11. 臺北市文化設施發展基金 

12.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特別收入

基金 

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

特殊用途者 

1. 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2. 臺北市農業發展基金 

3. 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 

4.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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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北市道路基金 

6.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7.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8.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9. 臺北市環境保護基金  

10. 臺北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金 

11. 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 

12.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13.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

餘款基金 

14.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

產重置基金 

15. 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基金 

資本計畫

基金 

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

共工程建設計畫者 

- 

 

又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除信託基金外，特種基

金可分為政事型基金、業權型基金二類，如圖 2。 

一、 政事型基金為政府政務運作而成立之基金，通常其按年

或按計畫取得之財務資源可全部支用，上述之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皆屬之。政事型特種基金

預算之編製及執行之目標，應在法律或政府指定之財源

範圍內，妥善規畫整體財務資源，設法提升資源使用效

率，以達成基金設置目的。 

二、 業權型基金為提供財務或勞務並收取代價而成立之基金，

通常必須維持其基金或資本之完整性，上述營業基金及

作業基金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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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型特種基金預算之編製及執行之目標，應本企業化

經營原則，設法提高產銷運量，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

用，並積極研究發展及推行責任中心制度，改進產銷及

管理技術，提高產品及服務品質以提升經營績效，除富

有政策性任務者外，應以追求最高盈餘為目標。 

 

第二節 基金預算與會計制度 

預算法第 4條規定：「特種基金之管理，得另以法律定之」，但

我國目前並無特種基金管理條例之制定，所有特種基金管理概依行

政院頒定之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各地方政府之特種基金亦

準用之。另預算法第 21條規定：「政府設立之特種基金，除其預算

編製程序依本法規定辦理外，其收支保管辦法，由行政院定之，並

送立法院」，本基金亦訂有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自治條例，並送議會審議。 

預算法第 16 條，將預算分為總預算、單位預算、單位預算之

分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附屬單位之分預算。 

基金

普通基金 特種基金

業權型基金

營業基金 作業基金

政事型基金

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
基金

資本計畫
基金

圖 2 政事型及業權型基金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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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預算之特點為： 

一、 應於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與歲出，不計算損益。 

二、 歲入依法定預算項目，在核定數額外之收入，得超收。 

三、 歲出依法定預算項目，在核定數額內支出，不得超支。 

四、 不得於法定預算項目外收入或支出，若有項目外之收支，

應依一定之條件限制辦理追加預算。 

五、 年度若有結餘依規定有法律義務不及支付事項得辦理保

留外。其賸餘全數繳庫。 

附屬單位預算特點為： 

一、 以歲入、歲出之一部編列總預算，計算損益。 

二、 收入無須解繳國(縣市庫)，並可超收3。 

三、 為因應市場狀況重大變遷或業務實際需要得於預算外先

行辦理，事後可以補辦預算方式處理。 

四、 年度若有結餘其賸餘得滾存基金，供以後年度之用4。 

特種基金以附屬單位預算編列，在政府預算體系中，扮演協助

政府提供人民所需服務，達成各項政策目標之角色，其執行較單位

預算有彈性： 

一、 經常收支得併決算辦理 

各編製營業基金預算之機關，應依其業務情形及預算法

第 76條之規定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其配合

業務增減需要隨同調整之收支，併入決算辦理(預算法第

87條)。 

二、 減少消化預算弊病 

如採單位預算型態，受限於預算法及決算法相關法規規

定，年度預算結餘需悉數繳庫不能再支用，附屬單位預

算則仍可繼續留用。 

 

                                                      
3 依法仍有解繳超預算賸餘、累積賸餘之情形，見第 3 章。 

4 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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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款專用，利用指定財源達成特定目的 

政府提供財貨或勞務均賴基金之財源供給，惟未設置特

種基金，當發生財務困境或有財政壓力，極易遭其他政

務或其他優先計畫所排擠，如有特種基金之設置，可使

業務進行不致中輟。 

四、 採受益者付費原則，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大部分之非營業基金係依據受益者付費或使用者付費等

原則所徵收，將特定收入指定用途於相關的公共財，由

特定使用者或特定團體使用，可促使人民對政府所提供

的公共支出，做更合理的評估與選擇。 

但特種基金以附屬單位預算運作，在預算表達、預算執行以及

資金運用上，可能也潛藏著以下弊端： 

一、 隱匿政府預算總收支 

預算法第 86 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

在營業基金為盈餘之應解庫額及虧損之由庫撥補額與資

本由庫增撥或收回額；在其他特種基金，為由庫撥補額

或應繳庫額」。因此，特種基金之收支未完全彙編於總預

算，無法顯示總預算之全貌。 

二、 預算執行彈性過大，亦造成浮濫 

預算法對於單位預算之執行頗為嚴格，尤其是預算外處

分之禁止、預算外增加債務之禁止。依據預算法第 25至

第 27條規定，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處分

公有財物或為投資之行為。政府大宗動產、動產之買賣

或交換均需依據預算程序為之。非依法律不得於其預算

外增加債務。反觀附屬單位預算，依預算法第 88條規定：

「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

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

並得不受第 25 條至第 27 條之限制。但其中有關固定資

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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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仍應補辦預算。」，如未有效控

管，將使有限之作業收入無法支應過大的作業支出，導

致市庫需填補其短絀，影響政府財政。 

三、 易導致財政僵化，降低財政靈活性 

由於每一種特種基金均為獨立計算之個體且盈虧自負，

而不若普通基金般統收統支，將使各自財政狀況豐瘠不

一，難以互相支援。再者，因特種基金之財源特定性，

專款專用之結果，導致財政僵化，降低財政靈活性。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依性質、依規定屬於特種基金中之作

業基金，其經費用於辦理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相關業務，相關費

用透過處分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取得之賸餘可建地及抵費地之盈餘

而回收，收支相抵後，其賸餘續辦理後續相關業務，符合專款專用、

經付出仍可回收之定義，利用此一財源達成促進都市發展、開發新

市區、舊市區更新等目標，惟近年來因依法辦理超預算賸餘及累積

賸餘繳庫，使本基金自有資金逐年下降，又依本府政策，社子島區

段徵收案正如火如荼展開各項前置作業，開發資金需求殷切，經查

閱碩博士論文及期刊，雖有少數關於基金以及其預算之研究，但多

為探討其預算編製、營運績效或運作模式，對於賸餘繳庫之研究付

之闕如，本研究嘗試另闢門徑，透過相關法令及歷年預決算之整理，

六都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比較，希冀能提出賸餘繳庫改進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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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超預算賸餘示意圖 

第三章 問題探討與研究 

第一節 超預算賸餘繳庫探討 

依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7點規定，各基金管理機關應

依其業務情形，核實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作業基金其

內容包括……2.收支及盈虧(餘絀)估計。 

又各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概(預)算共同項目

編列基準規定，作業基金應依基金設置目的，考量其財務能力，本

自給自足原則，參照過去實績及業務增減情形，覈實估計賸餘(短

絀)。是以於各年度附屬單位預算之預算書內應編列當年度之賸餘

（短絀），當年度決算時如實際賸餘較預算增加，超出的部分即稱

為超預算賸餘，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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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超預算賸餘繳庫之依據 

依相關規定，每年度之超預算賸餘應辦理繳庫，而其所依

據之法令規定散布於中央法規、本府自治規定及相關函令，整

理如下： 

(一) 依本府 81年 1月 21日府主二字第 81004274號函，本府所

屬營事業及基金自 81年度起實際盈(賸)餘較預算增加者，

應確實依規定解繳市庫，非經專案核准，不得緩解。 

(二) 預算法於民國 87年全文修正，其 78條規定：「各附屬單位

預算機關應行繳庫數，應依預算所列，由主管機關列入歲

入分配預算依期報解。年度決算時，應按其決算及法定程

序分配結果調整之，分配結果，應行繳庫數超過預算者，

一律解庫。」，其立法理由在於為杜絕特種基金累積過多之

運作賸餘，違反政府財政統收統支之基本原則，造成資金

閒置，浪費國家財源，爰明定除營業預算及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特種基金年度運作賸餘應全數繳庫。 

(三)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1點(行政院頒布)：「年度決算

盈餘（賸餘）之分配及虧損（短絀）之填補，除應依決算

及法定程序辦理外，中央政府各基金應依行政院所訂『國

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及『中央政府非營業

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直

轄市、縣（市）各基金應參照上開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而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

第 4點規定：「作業基金年度決算賸餘超過預算部分，除填

補歷年短絀逕列決算辦理外，其餘應依法分配繳庫。但經

行政院核准者，得併入以後年度循預算程序辦理分配。」 

(四) 本府 88年 7月 27日以府法三字第 8804734600號令訂頒臺

北市地方總預算執行準則，其第 4 條規定：「市屬營（事）

業應行繳庫之盈（賸）餘，應依預算所列數額，由各該主

管機關列入歲入分配預算依期解報。決算時，應按其決算

盈（賸）餘及法定程序分配結果調整之，其分配結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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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預算之盈（賸）餘，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一律解庫。」，

民國 100 年時，因此準則係經市議會三讀審議通過，具實

質自治條例性質，爰修正名稱為「臺北市地方總預算執行

自治條例」。 

(五) 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3 點第 2 項亦規定有：「年

度終了盈（賸）餘超過預算部分，除填補歷年虧損（短絀）

逕列決算辦理外，其餘應依法分配繳庫，並於次年一月十

五日前報送主管機關。其有特殊原因須辦理緩繳者，應詳

細敘明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於二月十日前核轉本府核准後，

始得併入以後年度循預算程序辦理分配。」 

 

二、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超預算賸餘繳庫情形 

本基金超預算賸餘繳庫可追溯之最早檔卷係民國 87年度

決算，因相關土地法令均規定整體開發所得收入，除抵付成本

外，應全數留存基金運用，且未來仍有開發案須辦理，又多餘

資金均依規定由市庫調度運用，當時簽奉市長核准留存基金循

環運用在案；88年度本府財政局表示，本基金尚有「事業外」

之超預算賸餘，如辦理定期存款或供市庫調借款項而產生之

「利息收入」及工程逾期罰款與照價收買土地占用補償金等

「雜項收入」，非屬法令規定之地價收入，應行繳庫，經本局

評估後，將扣除辦理開發之事業收入及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後之

超預算賸餘繳庫，惟以後年度並未循此年度方式辦理。 

88年下半年度及 89年度超預算賸餘簽奉核准留存基金運

用，90至 92年度則無辦理簽准之情形，93至 102年度，除 95、

98及 102年度本基金無超預算賸餘外，其餘年度均依規定辦理

簽陳市府，並奉准緩繳，另依本府財政局意見，在不影響基金

運作範圍內，就本基金累積賸餘，在未來予以檢討繳庫。 

民國 99年時，本府財政局依審計部函了解各基金自 89年

度起超預算賸餘繳庫之情形，本府並函請本基金 90至 92年度

超預算賸餘應依規定辦理，同年 5月本局簽奉核准緩繳。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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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本府函請本基金 88年下半年度及 89年度簽准免繳之超預

算賸餘，仍應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執行準則第 4點規定：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一律解庫，是以本局復於同年 8月簽准該年度

超預算賸餘緩繳。103至 106年度超預算賸餘，除 106年度無

超預算賸餘外，其餘年度因本基金現金尚足以運用，超預算賸

餘均辦理繳庫。本基金各年度超預算賸餘繳付情形如下表 2及

圖 4： 

表 2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歷年超預算賸餘繳庫情形表 

 

  

年度 賸餘法定預算數 賸餘決算審定數 超預算賸餘 繳庫數 免繳數

88 2,511,740,000 4,621,308,415 2,109,568,415 624,168,467 1,485,399,948

年度 賸餘法定預算數 賸餘決算審定數 超預算賸餘 繳庫數 緩繳數

88下-89 1,788,373,000 19,701,027,489 17,912,654,489 0 17,912,654,489

90 781,587,000 1,924,747,122 1,143,160,122 0 1,143,160,122

91 350,519,000 380,010,408 29,491,408 0 29,491,408

92 286,929,000 455,226,150 168,297,150 0 168,297,150

93 253,355,179 7,684,406,797 7,431,051,618 0 7,431,051,618

94 321,761,744 2,126,601,958 1,804,840,214 0 1,804,840,214

95 442,244,132 278,203,224 (164,040,908) 0 0

96 1,854,696,267 6,596,193,219 4,741,496,952 0 4,741,496,952

97 125,232,427 378,715,742 253,483,315 0 253,483,315

98 11,111,159,856 2,195,201,113 (8,915,958,743) 0 0

99 332,843,548 9,887,624,611 9,554,781,063 0 9,554,781,063

100 140,050,574 164,820,508 24,769,934 0 24,769,934

101 89,564,819 152,578,132 63,013,313 0 63,013,313

102 120,675,766 115,160,054 (5,515,712) 0 0

103 1,986,787,085 2,176,998,956 190,211,871 190,211,871 0

104 191,951,341 237,215,076 45,263,735 45,263,735 0

105 2,063,103,014 2,120,593,906 57,490,892 57,490,892 0

106 1,326,630,629 924,755,910 (401,874,71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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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各年度超預算賸餘繳庫

102年度以前緩繳之超預算賸餘均納入累積賸餘，

並依預算程序辦理繳庫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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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賸餘之來源 

本基金剩餘(或短絀)組成關係如圖 5所示，依本市實施平

均地權基金會計制度，本基金收入分為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

入。 

(一) 業務收入包括： 

1. 抵費地收入：因出售抵費地而發生之收入。 

2. 區段徵收收入：因出售區段徵收之土地而發生之收入。 

3. 照價收買收入：出售照價收買之土地而發生之收入。 

4. 雜項業務收入：非屬以上之其他業務收入。 

(二) 業務外收入主要包括： 

1. 利息收入：各種存款或貸出款項之利息收入。 

2. 財產交易賸餘：出售或交換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

資產所獲得賸餘。 

3. 雜項收入：非屬以上之其他業務外收入。 

支出分為業務成本與費用及業務外費用， 

(一) 業務成本及費用包括： 

1. 抵費地成本：出售抵費地所應負擔之成本。 

2. 區段徵收成本：因出售區段徵收土地所應負擔之成本。 

3. 照價收買成本：出售照價收買土地所應負擔之成本。 

4. 雜項業務成本：非屬以上之業務成本。 

5.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管理部門所發生或攤計之各項費

用。 

6. 雜項業務費用：非屬以上之業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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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外費用包括： 

1. 利息費用：因業務所需舉借之各種債務而非用於市地重

劃、區段徵收、照價收買等業務所需之利息支出。 

2. 財產交易短絀：出售或報廢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

資產所發生之短絀 

3. 雜項費用：非屬以上之其他業務外費用。 

 
圖 5 臺北市平均地權基金賸餘組成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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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支互抵之後之餘額，如為正數即為賸餘，反之若為

負數即為短絀。整理本基金自 99 年起重大超預算賸餘情形如

下： 

(一) 不動產投資收入： 

1. 出售松山區第二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予本府財政局，原

編列年度預算辦理讓售，惟配合該局辦理土地開發前置

規畫作業，致未能於當年度辦理土地讓售，亦未及編列

次年預算，以併入次年度決算方式辦理，致產生 90 餘

億元超預算賸餘。 

2. 於讓售前，協助財政局管理前開土地，所生租金收入未

編入預算，已併入決算方式辦理，致生 2千餘萬元超預

算賸餘。 

3.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結果，所有權人

增加配售土地，未編列預算，以併入決算方式辦理，致

生 900餘萬元超預算賸餘。 

4. 因105年公告地價上漲致南港經貿段土地租金收入較預

算增加，致生 1千餘萬元超預算賸餘。 

(二) 利息收入：105 年度設算利息收入未編列預算，以併入

決算方式辦理，致生 2千餘萬元超預算賸餘。 

(三) 雜項收入： 

1. 因捷運工程局代辦南港經貿園區區段徵收相關工程費

用已無支出需要，且範圍內土地已全部處分，無法修正

以前年度損益，3千餘萬元以雜項收入併入決算。 

2. 中山八期等市地重劃區，已逾請求權年限未領之地價補

償費 2千餘萬以雜項收入併入決算。 

3. 工程廠商之違約金、逾期罰款較預期增加 7,000 餘萬

元。 

4. 裁撤中山四期等 7個抵費地基金專戶，結餘款撥入本基

金，因未編入預算，以併入決算方式辦理，致生 2億餘

元超預算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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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超預算賸餘產生之原因，包括未能確實預估收入發生

而漏未編列、配合他機關政策、實際收入超出預期等，而依法

本基金超預算賸餘需辦理繳庫，如能透過自我檢查、和他機關

溝通協調聯繫或是合理預估編列各種收入以避免產生超預算

賸餘，將能有效避免本基金自有現金流失。 
 

四、 超預算賸餘暫緩繳庫之理由 

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依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2條規定，為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4目所定之作業基

金，其為自給自足、專款專用、重複循環運用，自負盈虧之基

金，幾無來自市庫之挹注，其賸餘均供地政局未來辦理整體開

發之用，是以地政局對於賸餘繳庫向來審慎評估辦理，承前繳

庫情形所述，超預算賸餘多數年度均簽奉市長核准暫緩繳庫，

留存基金運用，茲臚列超預算賸餘暫緩繳庫之理由如下： 

(一) 依法令： 

1.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0條規定：「出售區段徵收土

地之地價收入，除抵付開發成本外，全部撥充實施平均

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 

2.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6條規定：「區段徵收土地之

處分收入，優先抵付開發總費用，如有盈餘，除其他法

令另有規定外，全部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如有不足，

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 

3.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條第 3項規定：「前項抵費

地處理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剩餘留供

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平均

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 

4.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6條規定：「重劃區之抵費地售出

後所得價款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如有盈餘時，應以

其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作為增添該重劃區

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如有不足時，應由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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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金需求： 

因後續年度將繼續辦理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開發案，尚

有龐大開發費用需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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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累積賸餘繳庫探討 

各年度基金之賸餘，除依法令規定，包括撥充土地重劃出售抵

費地盈餘款基金及檢討超預算賸餘、累積賸餘繳庫外，其餘未獲分

配之部分，則為未分配賸餘，而累積賸餘即為各年度之未分配賸餘

累積而成。累積賸餘也可以下列公式表示： 

 

 

 

一、 累積賸餘繳庫之依據 

民國 90 年本府曾召開「研商本府所屬特種基金未分配盈

(賸)餘繳庫做為 91年度歲入預算財源事宜」，當時會議資料曾

臚列特種基金未分配盈(賸)餘繳庫之法令依據： 

(一) 預算法第 86條：「附屬單位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在營業基

金為盈餘之應解庫額及虧損之由庫撥補額與資本由庫增撥

或收回額；在其他特種基金，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

及第 89條：「附屬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

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 

(二) 行政院主計處 89 年 5 月 16 日台 89 處孝一字第 08845 號函

釋，有關預算法第 86條及第 89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應編入

總預算之盈(賸)餘應解(繳)庫額中之「盈(賸)餘」，係指當

年度盈(賸)餘及以前年度未分配累積盈(賸)餘，依法分配應

繳庫之數額。 

(三) 91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第 7點第 5

項：「當年度盈(賸)餘及以前年度未分配之累積盈(賸)餘，

應依規定表格檢討是否就其部分或全部盈(賸)餘解繳市

庫。」。 

(四) 91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概(預)算共同項目編列

基準中有關盈虧撥補規定，當年度盈(賸)餘及以前年度未分

配之累積盈(賸)餘應檢討是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就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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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全部盈(賸)餘解繳市庫。 

1. 原有資金已敷支應其資金運用計畫者。 

2. 資金長期閒置未動用者。 

3. 經專案報府核定者。 

(五)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10條：「營業及信託基金以外

特種基金之賸餘分配及短絀填補之項目如下： (一) 賸餘分

配：1.填補歷年短絀。2.提列公積。3.撥充基金或解繳國庫。

4.其他依法律應行分配之事項。5.未分配賸餘。……」及第

20條：「地方政府所管特種基金，準用本準則之規定。」，此

為賸餘應編入繳庫之依據。 

 

由以上引用之法令可見，預算法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之應繳庫

額應編入總預算，主計處的函示更進一步解釋前開法令之「盈(賸)

餘」應繳庫額所指的是當年度盈(賸)餘及以前年度未分配累積盈

(賸)餘，惟並未規定其應繳庫的額度或比例。 

行政院 86年 7月 14日以台 86內 28355號函釋：「實施平均

地權基金賸餘應否解繳公庫，相關法規並無禁止規定。如該基金

營運結果，財務狀況充裕，在不影響基金運作之範圍內，基金賸

餘應可準用『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相關規定，經由預算

程序予以繳庫。」，惟該函係針對當時臺灣省政府請示案所為函

釋，並未發文直轄市政府，能否一體適用，有待釐清。 

俟本府財政局民國 93年 8月為籌編本市 94年度預算時，因

該年度財政拮据債務負擔沉重，因此希望本基金得配合將部分累

積賸餘繳庫，據此本局於同年 9月發文請示內政部，獲致得適用

86年函示原則，衡酌基金財務狀況及營運需要，將累積賸餘經預

算程序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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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累積賸餘繳庫情形 

承前所述，根據內政部解釋，本基金於 94年度起開始辦

理累積賸餘繳庫，見表 3 及圖 6，並遵從議會審議本市 94 年

度地方總預算所作附帶決議，以後年度平均地權基金之作業

賸餘繳庫額度以不超過總額百分之十為限至今。而本基金於

93年時累積賸餘有 600餘億元，自 94年度起經累積賸餘繳庫

511億餘元。 

 

表 3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累積賸餘繳庫情形表 

 

  

 

 
累積賸餘 

解繳市庫淨額 
累積賸餘預算數 

繳庫 

比例 

% 

有無超過上

年度累積賸

餘 10% 

93年度  60,873,674,089    

94年度 8,900,000,000  52,463,732,983  14.62  有※ 

95年度 5,200,000,000  55,137,028,733  9.91  無 

96年度 5,500,000,000  55,990,192,354  9.98  無 

97年度  56,218,570,482  0.00  無 

98年度  61,925,289,731  0.00  無 

99年度 6,100,000,000  47,904,450,162  9.85  無 

100年度 4,700,000,000  48,305,466,026  9.81  無 

101年度 4,800,000,000  46,323,452,321  9.94  無 

102年度 4,600,000,000  41,865,350,186  9.93  無 

103年度 3,518,034,440  33,930,396,237  8.40  無 

104年度 3,344,480,744  29,377,759,420  9.86  無 

105年度 2,900,000,000  15,468,259,444  9.87  無 

106年度 1,540,000,000  15,278,563,418     -  

合計 51,102,515,184    

※財政局以 94年度市政總預算案短絀 88.72億元，而平權基金資金

充裕達 300億元，首度簽奉市長核可，依規定解繳市庫 89億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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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近 10年累積賸餘繳庫情形趨勢圖 

  

97、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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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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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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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累積賸餘繳庫之爭點 

如同前節所述，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為自給自足、

專款專用、重複循環運用，自負盈虧之作業基金，其賸餘均

供地政局未來辦理整體開發之用，長期依本府規定以未分配

賸餘之 10%辦理繳庫，將使可運用額度逐年下降。 

細究累積賸餘，以本基金決算書中平衡表可見，其計算

方式可以下列公式表示: 

累積賸餘=資產-負債-基金 

其中資產為正項，包括現金、應收款項、長期投資、長

期應收款、固定資產等，扣除了負債包括應付款項、長期負

債以及原先市府挹注於基金之原始金額等負項如表 4。又以

106年本基金決算書平衡表可見，本基金現金僅餘 22億餘元，

雖累積賸餘達 148億餘元，但其大多數均屬投入於整體開發

之長期投資，或因過往讓售本府機關土地之分期尚未繳還之

地價款，其金額均尚未實現，如持續以整體賸餘之 10%計算

繳庫額度，將有可能使本基金現金不足，甚至無現金可繳。 

表 4 累積賸餘組成示意表 

 

  

累積賸餘 

資產(+) 負債及基金(-) 

現金 
流動負債(應付款項、應付

繳庫數、預收收入) 

流動資產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 
長期負債 

長期投資、長期應收款 
其他負債(應付保管款，暫

收及待結轉帳項) 

固定資產 

(土地、交通及運輸設備)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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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於 93年決算時，現金有 454億元，自 94年起開始

辦理累積賸餘繳庫後，整體呈現下降的趨勢，見下圖 7。同時

在 105年本局檢討政策將應屬本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

基金之金額辦理撥付，至 106 年現金僅餘 22 億元，占累積賸

餘之比例大幅下降為 15.03%。而本府目前正辦理北投士林科技

園區區段徵收，並將辦理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擬辦內湖區第

九期市地重劃及木柵路五段附近地區區段徵收，未來 4年之開

發案現金支出需求高達 500 餘億元，現有資金狀況將不敷支

應。 

 

 

圖 7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歷年累積賸餘及現金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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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六都超預算賸餘及累積賸餘繳庫情形 

依本研究所蒐集之相關資料，法令規定「超預算賸餘」及「累

積賸餘」，除另有規定外應辦理繳庫，為求謹慎周全，本研究特

發函其他直轄市，了解其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辦理繳庫之情形，及

有無相關繳庫上限規定。各直轄市回函內容整理如下表 5： 

表 5 六都超預算賸餘及累積賸餘繳庫情形表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超預算
賸餘 
繳庫 

有 併入累積賸餘繳庫 

累
積 
賸 
餘 

解 
繳 
情 
形 

有 
視財務狀
況、財政需
要、開發資
金需求檢
討 

有 有 
視開發費
用需求及
財政需要
解繳 

有 
倘 財 務
狀 況 充
裕，不影
響 未 來
運作 

有 
衡 酌 基
金 財 務
狀 況 及
營 運 需
要編列 

有 
針 對 歷
年 營 運
狀況、財
務 盈 餘
及 資 金
狀 況 編
列 

有 
無 
上 
限
規
定 

有 
≤10% 

無 
依 議 會
審 定 辦
理 

無 無 
依彌補收
支平衡會
議決議及
預算審議
結果辦理 

有 

≤ 1
3⁄  

無 
依預算審
議結果辦
理 

註：新北市未回文，表示係內部資料不提供，另以電話訪問方式辦理 

一、 超預算賸餘：除臺北市每年檢討辦理緩繳或繳庫外，其他五

都情形說明如下 

1. 新北市、桃園市、台南市其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或手

冊)均曾載名醫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

填補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及超預算賸餘除填補短絀及簽准

緩繳外均應繳庫，惟 102年新北市及臺南市均已廢止該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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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點，新訂(或未定)之法令均無明定賸餘分配之方法。

桃園市之平均地權基金收支運用及保管自治規則則規定

賸餘視財政狀況繳庫。 

2. 臺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超預算賸餘劣跡

金餘額處理，必要時由市府依規定分配繳庫，惟該要點亦

於 102年廢止，新訂之執行注意事項無賸餘分配規定。 

3. 高雄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亦未見賸餘分

配規定 

4. 超預算賸餘亦屬於賸餘，如無特別明訂超預算賸餘繳庫，

則該部分將累入累積賸餘。 

二、 累積賸餘：各直轄市大致均視財務狀況及未來開發資金需求

辦理繳庫，惟僅臺北市及臺南市分別訂有 10%及 1/3之繳庫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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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預算編列不準，產生超預算賸餘 

依法本基金盈餘超過編列預算部分，需辦理超預算賸餘

繳庫，且其計算方式為全額繳庫，依本研究計算，歷年累積

之超預算賸餘高達 400餘億元，雖多數辦理緩繳併入累積賸

餘計算，但以歷年本基金繳庫數 520餘億元來看，可見超預

算賸餘繳庫占相當大的部分，因此，若能減少超預算賸餘產

生，將可有效減少本基金的自有現金流失。 

 

二、 累積賸餘之組成，現金僅占一部分，繳庫計算基礎合理

性存疑 

如前所述，累積賸餘之組成，其正資產除現金外，尚包

括應收款項、長期投資等非流動性資產，扣除應付款項、長

期負債等才屬於賸餘，長期以來，本基金繳庫均以累積賸餘

總額之 10%辦理，而繳庫僅能以現金辦理，造成可用自有現

金逐年下降，如續以此等方式辦理，甚至在未來恐將造成無

現金可繳納之困境，該計算基礎未考慮實際現金，顯不合理。 

 

三、 同時辦理超預算賸餘及累積賸餘繳庫，等同一頭牛被剝

兩層皮，造成可用現金逐年下降 

由法令面可見，相關規定敘明實際盈餘較預算增加應辦

理繳庫，而依本府81年1月21日府主二字第81004274號函，

本府所屬營事業及基金實際盈(賸)餘較預算增加者，應確實

依規定解繳市庫，非經專案核准，不得緩解。雖目前本基金

超預算賸餘係每年辦理檢討，如認有資金上的窘困或需求，

得專案簽准緩繳，將其併入累積賸餘於以後年度視情況繳庫，

惟本基金近幾年均配合市府財政需要辦理繳庫。  



 

31 
 

然本基金屬於作業基金，相關資金為自給自足、自負盈

虧、循環利用，累積賸餘即是基金未來相關支出之本金，惟

經過十餘年賸餘繳庫，加上近幾年同時辦理超預算賸餘及累

積賸餘繳庫，致基金現金水位逐年下降。依 106年決算資料，

現金僅餘 22億餘元，未來辦理社子島區段徵收，擬辦內湖區

第九期市地重劃及木柵路五段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將可能出現

資金缺口而須辦理借貸。 

 

第二節 建議 

一、 為減少超預算賸餘產生，訂定自我檢查表，並加強與購

地機關間聯繫，而收入應覈實並合理預估 

超預算賸餘產生之情形有許多，如前所述，包括配合本

府他機關土地利用政策造成收入延後入帳、工程罰款違約金

較預期增加、抵費地基金專戶裁撤收入漏未編列等等，究其

原因，係屬於配合政策、或因為預算編列與實際執行時間及

情形有相當落差而預估不準，以致於須併入決算，在收入支

出相抵過後所有賸餘均屬於超預算部分，需全數繳庫。 

針對超預算賸餘產生問題，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 請土地開發總隊於 108年 1月底前，參考過去 3年

超預算賸餘產生原因，建立自我檢查表，並於未來

滾動修正，減少實際執行落差 

建議執行機關本局土地開發總隊將產生超預算賸餘

之因素臚列自我檢查表上，據以在編列預算時逐項

核對檢查該年度是否有此情形，以避免預算漏編之

情形。另外如公告現值或公告地價變動，會影響處

分或租金收入，也可列入檢查表提醒注意該變動發

生之年度；而往後如再有發生超預算賸餘時，將其

緣由納入自我檢查表滾動修正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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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與購地機關間橫向聯繫，配合進度時程編列預

算，如確有提前使用土地情形，可先以出具土地使

用同意書方式辦理 

本基金預算以 99年度所發生之情況為例，土地讓售

本府財政局，有無法按預算於當年收入而併入次年

度決算而計入超預算賸餘之情形，可透過機關協商，

由本局(總隊)先行發給土地使用同意書，俟預算再

行編列並執行時，再移轉所有權並收取價款。 

（三） 收入編列過於保守，應參考進度採覈實並合理預估，

避免收入併決算 

基金預算在支出方面，多有公告現值、公告地價或

是相關編列基準計算可得，但在收入方面，如標售、

標租、罰款及違約金收入，其實際價額往往無法單

以上列方式推估而得，因此，為避免超預算賸餘產

生，在編列收入時應參考過去 3年及未來 1年進度，

建議土地開發總隊於覈實合理範圍內提高編列。 

 

二、 建議財政局檢討累積賸餘繳庫，應改以自有現金作為評

估 

各預算年度，財政局均會召開會議討論各基金賸餘

繳庫額度，而本基金每年均被以議會決議之累積賸

餘上限 10%做為討論之基礎，但辦理累積賸餘繳庫僅

能以現金處理，其餘累積賸餘組成項目均未實現，

無法繳庫，如以全數累積賸餘檢討繳庫金額，將會

造成大比例現金流失，而缺乏現金此類流動性資產，

將影響基金之運作，以本基金 106 年累積賸餘預算

數 153億，若依議會決議以 10%為繳庫額度，則應繳

款 15.3 億，惟年終結算時本基金現金僅餘 22 億，

辦理繳庫將使基金現金水位趨近於零，未來更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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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現金可供繳庫，因此建議財政局檢討累積賸餘

繳庫應改以自有現金為基礎作為評估。 

三、 為避免一頭牛被剝兩層皮，建議財政局及主計處，考量

其他五都情形，將超預算賸餘納入累積賸餘併同檢討 

賸餘不論當年度或以前年度，在預決算之表達最後

均列為未分配(累積)賸餘，係供未來相關支出之財

源。本研究調查其他五都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均無辦

理超預算賸餘繳庫之情形，係全數納入累積賸餘一

併考量，故建議財政局及主計處考量刪除本府附屬

單位執行要點第 13點第 1項規定: 「年度終了盈（賸）

餘超過預算部分，除填補歷年虧損（短絀）逕列決

算辦理外，其餘應依法分配繳庫」，並參考中央政府

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第 4

點規定：「作業基金年度決算賸餘超過預算部分，除

填補歷年短絀逕列決算辦理外，其餘應依法分配繳

庫。但經行政院核准者，得併入以後年度循預算程

序辦理分配。」的意旨，將超預算賸餘納入累積賸

餘，視基金之財務狀況、未來開發資金需求及市府

財政情形作整體考量，避免本基金同時辦理超預算

賸餘繳庫及累積賸餘繳庫，加速造成自有現金下降，

影響未來推動整體開發或公共設施維護，甚至需要

市庫挹注或辦理借貸，影響基金運作健全甚鉅。 

 

針對本基金超預算賸餘及累積賸餘繳庫，歸納出以上三

項結論及對應之建議，為進一步落實相關作法，涉及本局所

屬土地開發總隊於編列預算應注意之事項，以及本府財政局、

主計處對於評估繳庫基礎之更動或超預算賸餘繳庫相關法令

之修正，希冀能透過召開會議討論與對話溝通，使本基金能

夠健全運作，推動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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